
关于公开征集 2024年申请大气污染防治
资金补助项目的通知

各县（市、区）生态环境局，有关企事业单位：

为充分发挥大气污染防治资金使用效益，持续推动我市大

气污染防治工作的深入开展，我局正积极争取中央、省等上级

资金支持，并拟对大气污染防治项目进行适当补助，现公开征

集一批成熟度高的、环境效益突出的项目申请入库，具体要求

如下：

一、项目范围

（一）工业锅炉和炉窑治理项目

1、玻璃、砖瓦等重点行业深度治理项目，主要指玻璃、砖

瓦等重点行业企业实施深度治理，治理后玻璃企业有组织的

NOx排放浓度不超过 200毫克/立方米、砖瓦企业有组织的 NOx

排放浓度不超过 100毫克/立方米。

2、水泥、钢铁等重点行业超低排放改造项目，主要指水泥、

钢铁等重点行业企业按照《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

意见》、《关于推进实施水泥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要求实施超

低排放改造，改造后企业所有生产环节的大气污染物有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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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组织排放及运输过程达到超低排放要求。

3、垃圾焚烧发电机组综合治理项目，主要指垃圾焚烧发电

企业实施深度治理，治理后企业有组织的 NOX小时、日均排放

浓度分别不超过 120毫克/立方米、100毫克/立方米。

（二）挥发性有机物（VOCs）综合治理项目

1、源头替代项目，主要指企业通过实施低 VOCs含量原辅

材料源头替代所产生的工艺过程、配套设备等必要的改造项目。

2、末端治理项目，主要指企业将末端治理设施升级改造为

成熟高效治理工艺的整治项目，成熟高效的治理工艺主要包括

热氧化炉（TO）、催化燃烧（CO）、蓄热式燃烧（RTO）、蓄热

式催化燃烧（RCO）以及吸附浓缩与上述工艺的组合等。

3、无组织排放治理项目，主要指企业在满足《挥发性有机

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及相应行业排放标

准的前提下，进一步强化治理从而有效减少 VOCs无组织排放

的升级改造项目，如提高 VOCs废气收集率改造工程、更换为

高流低压喷枪等。

4、有机液体储罐改造项目，主要指企业对存储汽油、航空

煤油、石脑油以及苯、甲苯、二甲苯的浮顶罐实施的升级改造

项目，如内浮顶罐实施“全接液浮盘+高效边缘密封”改造、更换

低泄漏呼吸阀、油气回收设施升级改造等。

5、“绿岛”项目，主要指集中涂装中心（包含汽修钣喷共享

车间、共性工厂等）、活性炭集中再生中心、溶剂回收中心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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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项目。

（三）涉及以下情形之一的项目不纳入征集范围

1、盈利类项目，如集中供热锅炉及各类管网、换热站、LNG

储运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2、达标治理类项目（即未达到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改造

项目），如 VOCs无组织排放标准中已做明确要求的治理内容。

3、过度治理类项目，如 VOCs产生量较小，采用活性炭吸

附+催化燃烧，并离线运行的；已达超低排放标准的改造项目。

4、非成熟高效的治理技术类项目，如单一低效的 VOCs

治理技术或其他未被业内普遍认同的治理技术。

5、环境效益改善不明显类项目，如原治理工艺已为高效治

理工艺的（旋转 RTO替换为三室 RTO）。

6、生产技术改造类项目，如各类“节能”改造、生产线能效

提升、自动化改造等

7、其他不符合中央和省有关规定的项目，如涉及新、改、

扩建项目“三同时”（绿岛项目除外）或已获得其他财政资金支

持的项目。

二、资格条件

（一）申报主体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在江门市办理工商、

税务登记，项目需有完善的环保手续，不存在财政专项资金不

予资助相关政策文件规定的情形。

（二）申报主体近三年以来没有严重环保失信（环保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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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最低等级）、环境违法行为以及因环境问题挂牌督办。

（三）申报的工程类项目必须是在达标治理的基础上进一

步提升改造，切实削减大气污染物排放量。

三、申请材料要求

符合要求的企业，需提供以下资料（所填报的信息及提供

的申报材料必须真实准确，不可弄虚作假）：

（一）企业证照（营业执照、排污证等复印件）。

（二）江门市大气污染防治项目库申报表（附件 1）。

（三）项目可研报告或实施方案。必须明确企业基本情况、

现行标准及产排污现状、改造目的和必要性、工艺比选、改造

后目标（预期效果）、投资构成和拟申请支持金额等内容。

（四）发改或工信等部门对改造项目的批复或备案意见，

如项目立项、核准资料或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等。

（五）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附件 2）。

（六）企业声明（附件 3）。

四、时间安排

（一）本年度项目征集工作原则上开展两次，上、下半年

各一次，其中上半年报送时间为 3月 13日前，下半年报送时间

为 8月 10日前。

（二）为确保申报项目满足有关时效要求，符合条件的申

报单位可结合工程进度及材料准备情况，自主选择本年度报送

批次，逾期报送的项目将纳入下一批征集名单。申报单位请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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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材料盖章版一式两份连同扫描版于规定时间前报送至属地

生态环境分局，属地生态环境分局收到企业申报材料后开展现

场核查，确保企业项目情况与申报材料相符，并于 3个工作日

内将通过核查的项目报送至我局大气环境科。

（三）我局将根据项目征集情况适时组织专家进行评审，

选取成熟度高、效益突出的项目分批申请入库。

附件：1、江门市大气污染防治项目库申报表

2、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3、企业声明

江门市生态环境局

2024年 3月 4日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林康伟，3502036）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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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江门市大气污染防治项目库申报表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企业名称

（盖章）

企业地址

法人代表 联系人及电话

企业环评、验收、

排污许可手续批复

时间及文号（仅需

填报最近一次）

项目类型

（一）超低排放改造和深度治理工程

水泥、钢铁等重点行业超低排放改造

玻璃、砖瓦等重点行业深度治理

垃圾焚烧发电机组综合治理

（二）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工程

源头替代 末端治理 无组织排放治理

有机液体储罐改造 绿岛项目

项目备案情况

（仅指发改/工
信部门）

投资备案 可研批复 项目核准 无

项目内容概述

项目进度

（可多选）

立项及可研 已签订合同（订购设备）

正在施工 基本完工

项目总投资

（万元）

其中环保投资（万元）

（不含基建）

项目实施周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企业承诺

（盖章）

本人代表本公司承诺：本公司所填报信息及提交资料均真实准确，

绝不弄虚作假，如有隐瞒，愿承担相应责任。

承诺人：

（法人代表或受委托人）

属地生态环境分

局意见（盖章）

备注：该表请双面打印，并手写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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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所属专项 大气污染防治

中央主管部门 生态环境部 省级财政部门 广东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具体实施单位

资金情况

（万元）

项目总投资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地方财政资金

其他资金

总体目标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

绩效

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指标 1：

......

质量指标
指标 2：

......

时效指标
指标 3：

......

成本指标
指标 4：

......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指标 5：

......

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 6：

......

生态效益指标
指标 7：

......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指标 8：

......
满意

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指标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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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企业声明

兹有我单位 xxx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________________，法人代表：xxx，地址：xxxxxx，近三年内

无严重环保失信情况。

特此声明。

附件：信用中国查询截图

xxx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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